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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0〕第 29 号 

 

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事后审

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 关于电子板块业务。根据年报，报告期内你公司电子板块实

现营业收入 7.26亿元，归母净利润 1.83亿元，同比增幅分别为 79.0%

和 56.6%。 

（1）报告期内，长沙韶光与威科电子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

105.41%、114.94%。2018年至 2019年，长沙韶光、威科电子分别对

外收购湖南九强讯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中电华星电子技术有

限公司股权，导致你公司合并范围变化。请你公司按有关交易对方对

长沙韶光、威科电子作出业绩承诺时其合并报表范围计算业绩承诺期

内各年长沙韶光、威科电子的业绩实现情况，说明业绩承诺期内是否

存在通过变更合并范围增厚利润的情形。 

（2）根据你公司 2018年年报问询函回函，长沙韶光与威科电子

各季度营业收入、利润不均衡，存在一定季节性因素。请你公司分季

度列示 2019年至 2020年一季度长沙韶光与威科电子营业收入、营业

成本、营业利润、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、销售商品和提供劳

务收到的现金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，说明长沙韶光与威科

电子盈利情况是否仍存在季节性因素，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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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说明长沙韶光与威科电子是否存在利用变更会计政策和会

计估计、变更信用政策或不合理的期后销售退回等方式进行利润调节

的情形，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列示 2018年和 2019年长沙韶光与威科电子前五名销售客

户的名称、全年销售金额、金额占比，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、采购金

额、金额占比，说明 2018年和 2019年前五名客户与供应商是否存在

变动及变动原因，有关客户与供应商是否与上市公司、长沙韶光与威

科电子及其业绩承诺方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管存在关联关系，如是，请

说明有关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与定价的公允性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（4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电子板块的发展战略由“单一军工产品”

调整为“军工民用产品并举”战略，并对“军品”和“民品”的收入

成本进行了口径调整与重述。请你公司结合外部市场环境变化、公司

内部经营情况变化等，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电子板块发展战略变更为

“军工民用产品并举”的原因及可持续性。 

（5）根据年报，报告期内你公司军品实现收入 30,263.10万元，

同比下降 3.12%，由此推算出 2018年你公司军品收入为约 31,237.71

万元；民品实现收入 41,131.93 万元，同比增加 359.68%，由此推算

出 2018年你公司民品收入为约 8,947.95万元。但你公司在 2018年年

报问询函回函中称，公司 2018 年军工行业的军品销售收入为

37,346.74万元，民品销售收入为 3,821.13万元，与 2019年年报推算

的 2018年相关数据存在出入。请你公司说明业务披露口径调整的具

体方式，有关数据出入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说明你公司 2019年年报

是否已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军品及民品的收入、成本变化情况。请年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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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6）报告期内你公司军品毛利率为 57.44%，同比下降 0.37%；

民品毛利率为 31.31%，同比下降 6.86%。请你公司列示 2018年与 2019

年主要电子产品的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毛利率数据，并结合同行业

公司毛利率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有关产品毛利率波动的原因与合理性。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7） 你公司在公告、互动易平台、投资者网络电话会议中称，

你公司及子公司“对标国际芯片巨头英伟达”、“（产品）可以在 5G

通信产业链上大量应用”、“未来市场空间非常乐观”等，但年报第

156页显示，根据长沙韶光、威科电子已签订的合同、协议、发展规

划、历年经营趋势、行业发展趋势、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的综合分析，

长沙韶光 2020年至 2024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率分别为-6.22%、9.04%、

6.22%、5.15%、5.06%，并于 2025年达到稳定期；威科电子 2020年

至 2024年的销售收入预计增长率分别为 3.14%、3.16%、3.18%、3.19%、

2.49%，并于 2025年达到稳定期。请说明你公司在公告、互动易平台、

投资者网络电话会议中对未来前景的乐观描述是否与预测收入增长

率存在矛盾，相关描述是否依据充足，是否存在夸大及误导性陈述。 

2. 关于化工板块业务。根据年报，报告期内你公司化工板块实

现营业收入 30.48亿元、归母净利润 1.23亿元，同比分别下降 10.9%

和 68.1%，主要原因为受行业波动影响。请你公司结合主要产品供应

与需求情况、生产成本变化情况、内外部环境变化、一季度实现效益

及同行业公司情况等，详细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主要化工产品盈利能

力下降较多的原因、合理性及持续性。 

3.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。根据年报第 116 页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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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初财务报表项目调节表，你公司 2019年年初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

和所有者权益分别变动 2.00亿元、2.20亿元和-0.20亿元，其中，应

收票据、应收款项融资、短期借款、应付账款、未分配利润等科目变

动幅度较大。请你公司就年初财务报表项目调节的主要内容、调节原

因、会计处理等进行说明，并结合各金融工具的业务模式、底层资产

合同现金流情况等，说明有关调节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。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关于股份支付。2018年和 2019年，公司管理费用中股份支付

费用分别为 1,670.53万元和 2,014.13万元，请详细说明上述股份支付

的确认依据、计算方法、会计处理，以及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的相关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关于研发费用。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研发费用 3,770.50万元，

同比增长 54.01%。请你公司说明研发费用确认模式及变化原因，是

否存在将生产成本、管理费用、其他业务成本等归集到研发支出中的

情形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关于信用减值损失。根据年报，你公司报告期共计提信用减

值损失 746.59万元，其中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331.76万元、应收账款

坏账损失 383.89万元。 

（1）根据年报，应收票据中，你公司对银行承兑汇票的坏账计

提比例为 5.00%，对商业承兑汇票坏账计提比例为 7.38%；应收账款

中，你公司对应收账款组合的坏账计提比例与 2018年年报的计提比

例相同。请你公司说明预期信用损失法下的坏账计提比例的测算过程

及依据，坏账计提是否充分，是否偏离同行业可比公司。 

（2）你公司业务分为化工和电子两大板块，请结合不同板块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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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政策、客户资信情况、历史回款情况等，说明对两业务板块采取相

同的坏账计提政策的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 关于存货跌价损失。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存货本年账面余额为

37,866.99万元，同比增长 9.22%，此外，报告期你公司受化工板块业

务波动影响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

下降 26.74%。但你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为-81.42 万元，

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。请你公司说明存货减值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，

包括但不限于减值迹象、参数选取过程、依据、减值损失确认方法等，

并说明你公司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充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 关于商誉。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余额 8.83 亿元，占总资产

19.84%，相关商誉本期未发生减值。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，会计师

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： 

（1）说明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，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

额的确定方法、资产组账面价值计算过程、关键参数确定依据（如预

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、稳定期增长率、利润率、折

现率等）。 

（2）请就商誉减值测试中关键参数对商誉减值结果的影响进行

敏感性分析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9. 关于其他应付款。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2.42

亿元，同比下降 53.91%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有关款项的产生原因，

本期其他应付款下降较多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未来偿付计划及是否对你

公司资金情况造成较大压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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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3月 30日，生态环保部通报了珠三角地区和渤海地区排污单

位自行监测质量专项检查与抽测情况，你公司出现在超标企业名单中，

但你公司年报未显示报告期内存在排污超标的情况。请你公司说明报

告期内你公司是否存在排污超标情形，如是，请具体说明主要污染物、

排放方式、超标排放情况及你公司的整改措施等，并说明是否存在应

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。 

11. 年报第 55 页显示，你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从公司获得的税

前报酬总额为 0，也未从你公司关联方获取报酬。请公司核实有关董

事、监事的薪酬情况，结合相关人员在公司担任的职务，公司的薪酬

政策等说明担任公司重要职责却无相应报酬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人

员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关系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并在 4月 2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

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4月 13日 

 


